中 山 市 国 土 资 源 局（房 地 产 管 理 局）办 事 指 引

房地产经纪人员注销执业登记、变更执业登记申请

（办理部门：国土资源局市场科）

一、申请只适用于持有由中山市国土资源局核发的《广东省房地产经纪员证书》及已取得《中山市房地产经纪人员执业证书》的经纪员。
二、需由持证人本人提出申请及由持证人亲自领取证书。
三、《广东省房地产经纪员证书》只适用于2008年4月前成立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变更执业登记。
四、所需资料：
1、半寸彩色免冠照片（1张，申请注销、变更的免。）；2、房地产经纪人证书、注册证书执业证书正本及复印件（各1份，正本核对完毕后发还）；3、《房地产经纪人员注销执业登记、变更执业登记申请表》（1份）（由市场科提供）；4、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5、由原从业机构出具解除聘用关系证明书或在申请意见栏中加具意见。如有劳务纠纷未解决的，由申请人与原单位处理好劳务关系后再提出申请。6、已重新执业的除提供上述（6）证明外，还需提供现从业单位的聘用合同一份（注销的免）；7、以上提交资料复印件需用A4纸复印。
四、办理程序：




                                           批复


五、批复文件：《中山市房地产经纪人员执业证书》

六、审批期限：8个工作日内。

七、收费项目：证明费100元/宗（由档案馆收取）。

八、办理部门及联系电话。

办理部门：市场科   办公地址：中山市兴中道2号国土资源局701室  联系电话：88331505

办理房地产经纪业务所需资料及表格可自行复印或登陆中山市国土资源局网页下载。网址：http://www.zsfdc.gov.cn
中山市房地产经纪人注销执业登记/变更执业登记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籍    贯
	　
	照片粘贴处

	文 化 程 度
	　
	出 生 年 月
	　
	申请类别（经纪证书、执业证书遗失补发/注销/变更执业登记）
	　
	

	职     称
	　
	民族
	　
	
	
	

	联 系 电 话
	　
	经 纪 员 证 书 编 号
	　

	工 作 单 位
	　
	房地产经纪员执业证书/注册证书编号
	　

	通 讯 地 址
	　
	身份证号码
	　

	原从业机构备案证书号码
	　
	现从业机构备案证书 号    码
	　

	申请人意见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原从业单位
意见
	                               单位盖章（法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现从业机构
意见
	                                单位盖章（法人代表签名）：

                                                    年     月     日


申请者提供有关资料





经办人初审及出具意见分局审核





市局审批








